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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將軍澳納入智能城市的發展， 

並優化現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事宜 
 

 在發展智慧城市方面，從策略規劃層面而言，發展局聯同規劃署

正進行《香港2030+: 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並於去年十

月至今年四月進行了為期六個月的公衆參與。當中有提出採用一套

「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的城市策略」，以減低城市發展對資源的需

求和使用、推動低碳的智慧型經濟和生活模式、減少碳排放、提高城

市效率、提升商業生產力，以及改善城市生活質素。發展局及規劃署

現正整理及分析在公衆參與收集到的公衆意見，在現階段並未有落實

有關城市策略的具體方案。 

 

規劃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就重新規劃將軍澳第137區進行規

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當中包括研究在該區推行智慧城市方案的可行

性。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下稱《規劃標準》)是按照人口及其他

因素釐定各類土地用途、社區和基礎設施的規模、位置及用地規定的

一般準則，旨在用作一般參考，以確保政府在規劃過程中預留足夠土

地，配合社會和經濟發展，並提供合適和足夠的公眾設施配合市民需

要。政府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一向會因應其負責的政策範疇及發展需

要，適時制定、檢討及修訂相關的《規劃標準》，其中包括公眾街市、

文娛及康體設施及各類型發展的停車場泊車位的規劃標準等。規劃署

負責統籌制訂及修訂過程，並提供規劃意見。 

 

我們知悉運輸署會根據當區交通情況及公共運輸系統方便程

度，再參考有關《規劃標準》，要求在區內的發展項目提供適量的泊

車位和相關設施。與此同時，地政處亦會與運輸署商討，因應區內情

況不時檢討區內未有實施長遠規劃用途的政府土地，是否適宜以短期

租約方式租出作臨時停車場用途。倘有關政府土地適宜用作上述用

途，地政處會在不妨礙有關土地的長遠發展用途的原則下，按既定程

序以短期租約方式租出有關土地，以滿足對泊車位需求。 

 



有關公眾街市方面，食物及衞生局曾在2007至2008年就公眾街市

進行政策檢討，結論是為確保妥善運用公共資源，政府在日後按個別

情況決定是否興建新公眾街市時，除了應考慮該區人口外，也應考慮

其他相關因素，包括人口組合、社區需要、附近街市設施、新鮮糧食

零售店的數目等。政府曾於2008年就有關政策檢討結果諮詢立法會食

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和各區區議會。因應當時的公眾街市政

策檢討結果，《規劃標準》第六章零售設施有關公眾街市的部分於2009

年4月修訂並沿用至今。修訂後的《規劃標準》較單以人口數目考慮

是否興建公眾街市更為全面。 

 

行政長官在2017年10月發表的《施政綱領》中已承諾在聲稱相關

設施不足的地區，研究興建新公眾街市的需要及可行性。在進行研究

時會考慮各相關因素(包括上述《規劃標準》內有關公眾街市的規劃

準則）。此外，政府也需要考慮當區是否有合適地點興建街市、選址

的地理位置、現有及規劃用途、可供使用的面積、鄰近的交通配套等，

以確保有關街市落成後具有一定的規模和經營能力，而公共財政和土

地資源也能得以善用。倘若有覓地作公眾街市需要，規劃署會致力提

供協助。 

 

 謝謝各委員對有關事宜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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